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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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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憑證單一電號多用戶交易輔導示範背景 

國內外金融業、資訊及商業品牌，多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營造領

導品牌形象。 

金融業、資訊及商業品牌較少生產基地，主要經濟活動多發生於

租賃商辦。租賃商辦承租戶多採設置參考電表或以租用面積比例

分攤電費。  

「再生能源憑證單一電號多用戶交易輔導示範計畫」協助國內外

金融業、資訊及商業品牌等大樓承租企業，在現行再生能源電力

轉供模式下獲取再生能源憑證用於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宣告，以電

號持有者或用戶為採購綠電主體的模式下，協助商辦大樓用戶取

得再生能源電能及憑證。 



5 

二、示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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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憑證單一電號多用戶 

交易輔導示範目的 

 示範目的：本示範計畫預期邀集有意願參與之再生能源供需

雙方，試行單一電號多用戶採購再生能源電能及憑證之模式，

測試相關作法之可行性，作為未來訂定相關法規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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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資格與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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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電號多用戶再生能源憑證移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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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電號多用戶計畫推動成果 

年份 參與方 
電號持有者 
(商辦大樓) 

轉供業者 

109年 台灣萊雅 101大樓 瓦特先生 

110年 
元大證券公司 
(西門分公司) 

元大寶慶大樓 瓦特先生 

110年 
元大證券公司及 
元大銀行台中分行 

元大台中大樓 瓦特先生 

110年 
元大證券公司及 
元大銀行營業部 

元大金控大樓 瓦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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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電號多用戶方案運作課題與建議 

現行單一電號多用戶面臨課題 
單一電號多用戶2.0 
(綠色租賃)方案建議 

1. 已有多組客戶表達綠電採購需求 ，且
分散於不同大樓 。 

2. 模擬導入光電再生能源進行轉供， 因
綠電供給量有限，供不應求現象有搶
電問題。 

3. 綠電採購為新的費用項目，將牽涉到
現 與客戶的租賃條件變更。 

4. 另不同客戶與不同售電業採購模式的
差異，將嚴重影響分配方式，並造成
綠電使用無法最大效益化。 

5. 房東須面對剩餘綠電的成本負擔。 

1. 房東端依據契約執行大樓能源調度、分
配與管理，擔任綠電整合與倡議角色。 

2. 由房東端統一採購綠電，並依照導入之
再生能源樣態進行分配。 

3. 憑證分配將根據房東出具的分攤表表明
用電狀況，作為分攤綠電轉供量之依據。 

資料來源: 國泰綠色租賃提案內容討論Webex線上會議，經濟部標準局，2011年1月28日 



11 

再生能源憑證單一電號多用戶交易2.0 輔導示範計畫 
(綠色租賃) 

標準局擬推出再生能源憑證單一電號多用戶交易2.0輔導示範計畫 

(綠色租賃)，協助國內外金融業、資訊及商業品牌，取得再生能源憑證。 

單一電號多用戶1.0 

以房客端為採購綠電簽約主體 
以房東端為採購綠電簽約主體 

單一電號多用戶2.0(綠色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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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電號多用戶2.0(綠色租賃)再生能源憑證讓與示意圖 

簽約主體：售電業＆商辦大樓 

履約人：商辦大樓 

憑證主受讓人：大樓承租戶 

剩餘憑證受讓人：商辦大樓 

出具分攤表：商辦大樓 

電力動向 

契約關係 

憑證動向 

商辦大樓 
(單一電號持有者) 

大樓承租戶 

再生能源售電業者 

再生能源電力 

購售電契約 

租賃契約& 
綠電用電分攤表 

讓與文件可以是三方
契約或協議書或其他
具法律效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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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電號多用戶1.0再生能源憑證讓與示意圖 

簽約主體：售電業＆承租戶 

履約人：承租戶 

憑證主受讓人：大樓承租戶 

剩餘憑證受讓人：商辦大樓 

出具分攤表：商辦大樓 

電力動向 

契約關係 

憑證動向 

商辦大樓 
(單一電號持有者) 

大樓承租戶 

再生能源售電業者 

再生能源電力 

租賃契約& 
綠電用電分攤表 

讓與文件可以是三方
契約或協議書或其他
具法律效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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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電號多用戶新舊版本異同比較 

異同比較 單一電號多用戶1.0 
單一電號多用戶2.0 

(綠色租賃) 

綠電採購 
簽約主體 

承租戶(房客) 商辦大樓(房東) 

綠電採購 
契約方式 

承租戶需與售電業、房東簽署
三方合約 

由房東統一與售電業簽署合約，再
與承租戶協議綠電分配比例 

綠電價格 
協調做法 

由承租戶自行與售電端協商綠
電價格 

由房東端統一採購綠電，向承租戶
收取綠電費用 

憑證移轉 主受讓人為承租戶，次受讓人為商辦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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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電號多用戶2.0(綠色租賃)綠電分配範例 

用戶 當月總用電量 當月綠電轉供量 

A綠電用戶 

B綠電用戶 

C綠電用戶 

辦公室用電量 
(分表計算) 

公區用電量 
(租用面積分攤) 

總用電量 
(綠電分配上限) 

3000度 

4000度 

12000度 

6000度 

8000度 

18000度 

9000度 

12000度 

30000度 

綠電使用度數 
(依房東房客間協議) 

6000度 

4300度 

2000度 

2700度 

當月綠電轉供量=15000度 

大樓及其他用戶 

房東與房客間的綠電分配方式有多種型態，由雙方協議之；然綠色租賃方案

內容的每次變更皆需通知主管機關。 

A用戶讓與6張憑證 

B用戶讓與4張憑證 

C用戶讓與2張憑證 

剩餘2張憑證
讓予房東 

總綠電轉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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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說明 

 憑證供給者(以下稱供給者)，應為再生能源發電業或再生能源售電

業，其發電設備應登錄為憑證設備。 

 憑證需求者(以下稱需求者)應具有下列資格： 

1.具有憑證購買意願之法人、獨資或合夥之商號，可為商辦大樓、

百貨公司、倉儲物流或同類型集合式租用建築之電號持有人或使

用人。 

2.使用人應取得電號持有人同意參與本計畫，且由電號持有人向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台電公司)辦理再生能源電能轉供相

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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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計畫檢附文件 

1.再生能源憑證讓與申請書（再生能源憑證申請及管理作業程序附表

TC-08） 

2.讓與文件 

3.示範計畫申請書(附件一) 

4.台電公司再生能源電能轉供契約封面 

5.需求者非單一電號多用戶之電號持有人時，應另檢附單一電號多用戶

之電號持有人與需求者間使用關係之契約節本，其應包含下列事項： 

 雙方使用關係。 

 用電之計算方式 (由房東房客之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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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1. 憑證中心審查符合者，依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及相關作業程序進行憑證讓

與作業。 

2. 供給者至少應每三個月向憑證中心提交需求者前三個月之用電度數資訊，本

局有權調閱需求者歷史用電資料。 

3. 憑證電量累計以每年12月31日為截止日。 

4. 若示範期間發生與申請內容不符合之情事，憑證中心得終止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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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電號多用戶示範計畫作業程序 

示範計畫申請 用電資料提供 憑證讓與 

再生能源售電業者
或發電業者 

國家再生能源
憑證中心 

由再生能源售電業者或發電業者向再生
能源憑證中心申請單一電號多用戶示範
計畫，並提交示範計畫申請文件。 

國家再生能源
憑證中心 

提供相關
文件 

單一電號持有者 
(商辦大樓)&承租戶 

再生能源售電業者
或發電業者 

台電公司 

依據電能轉供契約由台電公司每月提供電
號用電資料予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再生能源
售電業者或發電業者則須每3個月提供再生
能源憑證中心需求者用電資料。 

國家再生能源
憑證中心 

承租戶 

單一電號持有者 
(商辦大樓 

單一電號多用戶示範計畫憑證
讓與採年結方式，於隔年2月
中發放憑證予單一電號持有者
及承租戶。 

每月提供電號
用電資料 

每3個月提供需
求者用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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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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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注意事項及聯絡方式 

一. 本因憑證交易衍生之營業稅(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相關契據之印花稅(印花稅法)與營利事業所得稅

(所得稅法)等，需依相關法規向主管稽徵機關繳納。 

二. 對本示範計畫如有任何疑問，可聯絡經濟部標準檢驗

局 國家再 生源憑 證中心 王先生 (02-3343-2295, 

trec@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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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